
Syllabus for EN(G)-c-uploaded on 090312  
 

香港護士管理局 

 

 

 

 

登記護士(普通科)的核心才能 

及  

香港特別行政區  

登記護士 (普通科 )培訓課程綱要及要求  

參考指引  

 

 

 

 

 

 

 

 

(2009 年 3 月 ) 



 2 

目 錄  

 
I .  緒 言  3-4 

II.  護 理 哲 學  5 

III.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6 

 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倫 理 的 護 理 工 作  7 

 才 能 範 圍 2：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7-8 

 才 能 範 圍 3： 個 人 才 能 及 專 業 才 能  8 

 才 能 範 圍 4： 團 隊 精 神  9 

IV. 理 論 要 求 的 必 修 課 題  10-13 

V. 臨 牀 實 習 要 求  14 

VI. 附 錄   

 附 錄 1 才 能 範 疇 涵 蓋 的 課 題 及 相 關 內 容 概 覽  15-19 

 附 錄 2 考 核 的 程 序 及 藥 物 的 列 表  20-30 

VII. 參 考 資 料  31-32 



 3 

I.   緒 言  

 

過 去 數 十 年 ， 提 供 醫 護 服 務 的 模 式 無 論 在 本 地 或 國 際 層 面 均 曾 經 歷 重 大 轉

變 ， 護 士 的 角 色 亦 隨 之 不 斷 蛻 變 。 為 配 合 國 際 趨 勢 ， 我 們 現 正 發 展 一 個 能

夠 提 供 終 生 全 面 護 理 、 促 進 健 康 、 提 高 生 活 質 素 及 推 動 人 文 發 展 的 醫 護 制

度 。 具 備 合 資 格 和 足 以 勝 任 的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 就 是 提 供 優 質 醫 護 服 務 的 關

鍵 所 在 。 護 士 在 促 進 和 保 持 健 康 及 復 康 工 作 上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我 們 必 須 培

訓 出 有 能 力 在 基 層 、 第 二 層 和 第 三 層 護 理 服 務 中 承 擔 更 廣 和 更 重 職 責 的 稱

職 護 士。因 此，護 士 須 具 備 護 理 者 才 能 外，亦 須 兼 備 健 康 促 進 者、教 導 者 、

輔 導 者、護 理 服 務 統 籌 者、個 案 管 理 者、研 究 者 和 服 務 對 象 倡 護 者 等 才 能 。

為 此 ， 護 士 教 育 課 程 必 須 確 保 學 員 具 備 各 種 必 要 的 才 能 ， 使 他 們 在 履 行 上

述 角 色 的 職 責 時 勝 任 稱 職 和 合 乎 倫 理 。  

 

在 香 港 ， 登 記 護 士 的 訓 練 課 程 綱 要 分 為 兩 大 方 面 。 第 一 方 面 旨 在 使 登 記 護

士 對 促 進 和 保 持 健 康 及 復 康 工 作 及 預 防 疾 病 作 出 貢 獻 。 第 二 方 面 旨 在 使 登

記 護 士 能 夠 發 展 提 供 全 人 護 理 的 才 能 ， 使 他 ／ 她 擔 任 醫 護 隊 伍 中 的 合 資 格

成 員 。 由 於 授 課 時 數 有 限 ， 訓 練 不 包 括 全 權 負 責 評 估 病 人 需 要 、 護 理 策 劃

和 評 鑑 的 培 訓 ， 這 些 內 容 需 要 進 階 的 課 程 和 實 習 訓 練 。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是 專 業 上 訓 練 有 素 、 具 備 基 本 護 理 才 能 和 專 業 態 度 的 人

員，在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的 指 導 和 督 導 下 執 行 一 般 護 理 工 作。他 們 協 助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在 不 同 醫 護 環 境 下 擔 當 各 種 護 理 角 色。他 們 仍 然 對 自 己 的 行 為

負 責 ， 並 為 所 提 供 的 既 授 護 理 服 務 承 擔 責 任 。  

 

本 文 件 由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編 製 ， 目 的 如 下 ：  

1. 訂 明 本 港 護 理 專 業 發 展 所 依 據 的 護 理 哲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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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釐 定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並 據 之 發 展 教 育 課 程，使 培 訓 出 來 的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能 在 註 冊 護 士 的 支 援 下 提 供 安 全 、 有 效 和 合 乎 倫 理 的 護

理 服 務 ；  

3. 讓 公 眾 及 僱 主 知 道 登 記 護 士 ( 普 通 科 ) 開 始 執 業 時 理 應 具 備 的 才

能 ； 以 及  

4. 讓 資 深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知 道 轉 換 工 作 環 境 或 角 色 時 所 需 複 修 的

既 定 護 理 才 能 。  

 

本 文 件 所 載 列 的 護 理 才 能 ， 是 經 諮 詢 主 要 醫 護 機 構 和 護 理 教 育 機 構 ， 包 括

衞 生 署 、 醫 院 管 理 局 和 專 上 學 院 ， 的 護 理 專 業 人 員 後 編 製 而 成 的 。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應 具 備 所 釐 定 的 才 能，並 有 責 任 在 執 業 時 遵 守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根 據《 護 士 註 冊 條 例 》(第 164 章 )的 現 行 規 定 所 訂 明 的 專 業 行 為 守 則 、

專 業 實 務 範 疇 及 法 律 和 倫 理 規 定 。  

 

由 於 提 供 醫 護 服 務 的 制 度 不 斷 轉 變，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的 才 能 範 圍 亦 須 定 時

加 以 檢 討 。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會 密 切 注 視 社 會 對 優 質 護 理 服 務 的 當 前 需 求 ，

亦 會 主 動 在 有 需 要 時 修 訂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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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護 理 哲 學  

 
下 文 所 載 的 護 理 哲 學 ， 概 述 我 們 對 專 業 護 理 服 務 的 性 質 和 工 作 所 持 守 的 信

念 ， 以 及 我 們 對 個 人 、 環 境 和 健 康 的 觀 點 。 這 套 哲 學 為 護 理 課 程 綱 要 的 修

訂 提 供 基 礎 ， 從 而 引 導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教 育 課 程 的 發 展 。  

 
護 理 專 業 注 重 照 顧 關 懷 、 協 助 建 立 能 力 、 以 知 識 為 本 及 按 才 能 評 核 ， 並 會

時 加 改 進 以 切 合 社 會 上 不 斷 改 變 的 健 康 需 求 。 護 理 專 業 致 力 促 進 和 保 持 市

民 健 康 ， 而 且 關 懷 病 患 者 和 殘 疾 人 士 作 為 個 人 或 處 身 家 庭 、 羣 體 、 機 構 、

家 居 環 境 或 社 會 中 的 需 要 。  

 
以 服 務 對 象 為 本 、 並 以 實 證 為 據 的 護 理 工 作 ， 在 基 層 、 第 二 層 及 第 三 層 醫

療 護 理 層 面 為 市 民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 護 理 工 作 旨 在 透 過 解 決 問 題 及 與 服 務 對

象 和 其 他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之 間 的 合 作 ， 界 定 並 達 至 彼 此 同 意 的 健 康 目 標 。  

 
要 提 供 以 服 務 對 象 為 中 心 的 全 人 護 理 服 務 ， 護 理 人 員 須 從 護 理 服 務 的 實 踐

過 程 中 獲 得 以 研 究 為 基 礎 的 專 業 知 識 和 技 巧 、 採 取 關 懷 和 負 責 的 態 度 、 建

立 良 好 的 溝 通 和 人 際 技 巧 ， 以 及 恪 守 倫 理 原 則 。 護 理 人 員 透 過 持 續 護 理 教

育 來 增 強 專 業 才 能 ， 令 護 理 服 務 的 質 素 得 以 維 持 。  

 
人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完 整 個 體 ， 具 備 藉 與 常 變 環 境 的 相 互 關 係 不 斷 學 習 和 發 展

的 潛 能 。 每 個 人 都 有 其 內 在 的 價 值 ， 有 權 參 與 關 乎 其 本 身 生 命 及 尊 嚴 的 決

定 ， 而 且 必 須 時 刻 得 到 尊 重 。  

 
環 境 包 括 外 在 及 內 在 元 素 ， 兩 者 不 停 轉 變 ， 形 成 正 面 和 負 面 的 壓 力 來 源 。

人 的 內 在 心 境 (包 括 生 理、心 理、靈 性 及 智 力 元 素 )，與 外 在 環 境 (包 括 社 會 、

文 化 及 處 境 影 響 )產 生 相 互 作 用 。 這 種 持 續 的 互 動 作 用 ， 影 響 每 個 人 作 為 個

體 及 家 庭 、 羣 體 和 社 會 一 分 子 的 行 為 反 應 。 健 康 環 境 的 創 造 和 存 護 ， 對 保

持 和 促 進 健 康 至 為 重 要 。  

 
健 康 是 身 心 良 好 的 狀 況 ， 每 個 人 在 健 康 與 病 弱 連 續 線 中 不 同 時 點 上 對 健 康

的 觀 感 亦 不 盡 相 同 ， 受 到 生 理 、 心 理 、 社 會 經 濟 、 發 展 、 政 治 、 文 化 及 宗

教 因 素 所 影 響 。 良 好 的 程 度 ， 視 乎 個 人 的 內 在 平 衡 ， 以 及 個 人 與 常 變 環 境

之 間 的 互 動 平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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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詞 彙  

1.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 
修 畢 為 期 不 少 於 兩 年 的 基 本 普 通 科 護 理 課 程 並 已 向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登 記 的 護 士 。  
 
2. 才 能  

護 士 擔 當 專 業 護 理 工 作 中 各 種 預 期 角 色 時 所 需 具 備 的 能 力、知 識 、

技 巧 和 態 度 。  
 
3. 核 心 才 能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接 受 護 理 教 育 後 開 始 執 業 時 理 應 具 備 的 必 要 才

能 ， 足 以 為 公 眾 提 供 安 全 、 有 效 和 合 乎 倫 理 的 護 理 服 務 。  
 
4. 參 與 角 色  
 登 記 護 士 的 參 與 角 色，是 他 ／ 她 接 受 作 為 註 冊 護 士 伙 伴 的 專 業 培 訓

後 ， 履 行 他 ／ 她 在 護 理 工 作 範 疇 的 特 定 角 色 和 職 責 。  
 
5. 服 務 對 象  

服 務 對 象 是 護 士 護 理 工 作 的 焦 點 所 在。護 士 與 服 務 對 象 建 立 專 業 的

支 援 關 係，從 而 幫 助 他 們 在 預 防 疾 病、促 進 健 康 及 復 康 方 面，達 致

彼 此 認 定 的 理 想 健 康 目 標 。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涵 蓋 以 下 四 個 才 能 範 圍 ：  
 

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倫 理 的 護 理 工 作  

才 能 範 圍 2：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才 能 範 圍 3： 個 人 及 專 業 才 能  

才 能 範 圍 4： 團 隊 精 神  

詳 情 請 參 閱 下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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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記 護 士 (普 通 科 )所 需 核 心 才 能 的 範 疇  

 
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倫 理 的 護 理 工 作  
 
能 夠 按 照 與 護 理 專 業 有 關 的 法 例、普 通 法、政 策、程 序 和 倫 理 原 則 執 行 護 理 工 作 。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履 行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指 明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  
 對 有 關 護 理 工 作 的 法 例 和 普 通 法 有 基 本 認 識 。  
 按 照 護 士 專 業 的 倫 理 準 則 行 事 。  
 依 據 核 心 價 值 、 組 織 和 部 門 政 策 、 規 例 和 指 引 提 供 服 務 。  
 向 適 當 人 員 匯 報 可 能 違 反 與 護 理 工 作 有 關 的 法 例 、 政 策 和 程 序 規 定 的

情 況 。  
 了 解 醫 護 環 境 中 個 人 ／ 羣 體 的 權 利 。  

 
 
才 能 範 圍 2：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2 .1 能 夠 通 過 與 註 冊 護 士 和 醫 護 團 隊 其 他 成 員 合 作 ， 參 與 健 康 評 估 及 護 理 策

劃 、 推 行 和 評 鑑 工 作 ， 提 供 以 病 人 為 本 的 優 質 護 理 服 務 。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支 援 及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的 日 常 生 活 ， 以 助 其 適 當 地 運 用 自 主 權 ， 並 照 顧

個 人 的 心 理 、 社 會 和 靈 性 需 要 。  
 透 過 搜 集 和 匯 報 關 於 個 人 或 羣 體 的 健 康 和 功 能 狀 況 的 相 關 資 料 ， 為 服

務 對 象 作 出 準 確 的 健 康 評 估 。  
 參 與 制 定 護 理 計 劃 。  
 妥 善 安 排 既 授 護 理 工 作 ， 並 分 配 優 先 次 序 。  
 識 別 並 匯 報 服 務 對 象 在 健 康 和 功 能 狀 況 的 轉 變 。  
 協 助 確 定 服 務 對 象 接 受 護 理 的 預 期 結 果 。  
 清 楚 及 有 效 地 溝 通 。  
 備 存 清 楚 準 確 的 護 理 記 錄 。  
 參 與 護 理 的 評 估 及 持 續 改 善 工 作 。  

 
2.2 參 與 優 質 和 風 險 管 理 工 作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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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 備 有 關 維 持 環 境 安 全 的 基 本 認 識 。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環 境 ， 以 滿 足 服 務 對 象 的 需 要 。  
 參 與 和 支 持 持 續 改 善 質 素 的 活 動 計 劃 。  
 充 分 了 解 時 刻 改 善 個 人 和 羣 體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  
 參 與 辨 識 、 預 防 和 減 低 風 險 。  
 透 過 辨 別 和 匯 報 潛 在 傷 害 ， 以 確 保 服 務 對 象 的 護 理 取 得 成 效 。  

 
2.3 能 夠 與 醫 護 團 隊 其 他 成 員 合 作 以 恢 復 和 促 進 健 康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參 與 個 人 、 羣 體 或 社 會 的 健 康 教 育 和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 以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預 防 疾 病 、 復 康 及 保 持 和 促 進 健 康 。  

 
 
才 能 範 圍 3： 個 人 及 專 業 才 能  
 
3 .1  能 夠 保 持 個 人 在 身 體 、 精 神 及 情 緒 上 的 健 康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為 人 正 直 、 誠 實 及 自 律 。  
 工 作 熱 誠 盡 責 ， 積 極 回 應 轉 變 ， 願 意 承 擔 責 任 。  
 應 付 壓 力 ， 工 作 時 保 持 鎮 定 、 發 揮 效 能 。  
 建 立 、 保 持 和 達 致 有 效 的 人 際 溝 通 。  

 
3.2 能 夠 對 自 己 的 行 為 負 責，並 為 提 供 登 記 護 士 工 作 範 疇 的 既 授 護 理 服 務 負 責。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克 盡 己 責 ， 以 自 律 及 可 靠 的 態 度 進 行 獲 指 派 的 工 作 。  
 辨 識 註 冊 護 士 、 登 記 護 士 和 非 受 規 管 醫 護 工 作 者 在 職 責 和 責 任 方 面 的

分 別 。  
 了 解 自 己 的 能 力 水 平 ， 並 在 護 理 工 作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識 超 出 自 己 能 力 範

圍 時 向 資 深 的 註 冊 護 士 請 教 。  
 利 用 護 理 標 準 評 核 自 己 的 表 現 。  
 掌 握 最 新 知 識 和 技 巧 以 提 高 工 作 成 效 和 效 率 。  

 
3.3 能 夠 理 解 科 研 結 果 及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護 理  

 
 



 9 

 
才 能 範 圍 4： 團 隊 精 神  
 
能 夠 與 醫 護 團 隊 全 體 成 員 融 洽 工 作 、 團 結 一 致 ， 以 達 致 有 效 的 醫 護 成 果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了 解 登 記 護 士 在 護 理 團 隊 中 擔 任 的 角 色 。  
 與 醫 護 團 隊 成 員 建 立 和 保 持 合 作 關 係 。  
 以 醫 護 團 隊 成 員 身 分 參 與 決 策 工 作 。  
 有 能 力 影 響 團 隊 成 員 以 達 致 工 作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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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理 論 要 求 的 必 修 課 題  
 
訓 練 期 至 少 兩 年 ， 其 中 包 括 年 假 、 公 眾 假 期 及 病 假 。  

 
理 論 教 授  

 
授 課 及 學 習 活 動 的 總 時 數 不 得 少 於 702 小 時。一 般 在 開 始 時 應 進 行 為 期 四 周 的 初

級 課 程 。  

 

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倫 理 的 護 理 工 作  

項 目  課 題  

A. 專 業 護 理 實 務  

 
 護 理 專 業  
 護 士 的 個 人 質 素  
 護 理 和 關 顧 的 概 念  
 護 理 和 關 顧 的 理 論 導 論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護 理 實 務 導 論  

 
B. 法 律 及 倫 理  

 

 與 登 記 護 士 實 務 有 關 的 法 律 事 宜  
 專 業 操 守 及 護 理 倫 理  
 國 際 及 本 地 的 護 士 組 織  
 安 全 工 作 原 則  
 當 代 倫 理 實 務  

 
C. 溝 通  

 
 溝 通 及 輔 導 、 人 際 關 係 及 團 隊 精 神 理 論 的 導 論  

 
D. 下 列 各 項 的 基 本 原 則 ：  

 

 人 權  

 服 務 對 象 的 權 利  

 私 隱 權  

 

  
 

才 能 範 圍 2：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項 目  課 題  

A. 生 物 學 及 綜 合 生 命 科 學 的 基 本 知 識  

 解 剖 學 及 生 理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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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長 及 發 展  
 微 生 物 學  
 藥 理 學  
 營 養 及 飲 食 學  

 
B. 行 為 及 社 會 科 學 導 論  

 
 心 理 學  
 社 會 學  

 
C. 健 康 及 醫 療 護 理 的 概 念  

 
 醫 護 制 度  

 基 層 醫 療 護 理  
 第 二 層 醫 療 護 理  
 第 三 層 醫 療 護 理  

 個 人 及 社 區 健 康  
 健 康 促 進  
 預 防 傳 染 及 非 傳 染 疾 病  

 
D. 護 理 原 則 及 實 踐  

 
 基 本 護 理  
 急 救 及 急 症 護 理  
 協 助 照 顧 身 體 系 統 出 現 功 能 轉 變 的 服 務 對 象 ， 包 括 ：  

 健 康 評 估 及 護 理 程 序  
 醫 療 及 手 術 護 理  
 幼 兒 健 康 、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健 康  

 預 防 疾 病 及 促 進 健 康 的 護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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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2：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續 ) 

項 目  課 題  

E. 專 科 護 理 導 論  

 

 老 人 科 護 理  
 產 科 護 理  
 社 康 護 理  
 精 神 科 護 理  

 

F. 下 列 各 項 的 基 本 知 識  

 

 持 續 質 素 改 善  
 環 境 檢 查  
 風 險 辨 識  
 病 人 安 全  
 事 件 匯 報  

 

G. 溝 通  

 

 有 效 溝 通 的 基 本 概 念  
 

H. 醫 護 範 疇 的 資 訊 科 技 導 論  

 

 資 訊 科 技 的 基 本 知 識  
 資 訊 科 技 在 護 理 及 醫 護 範 疇 的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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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3： 個 人 及 專 業 才 能  

項 目  課 題  

A. 個 人 才 能  

 

 有 關 個 人 、 環 境 、 壓 力 處 理 、 職 責 、 責 任 及 適 應 轉 變 的 知

識  
 

B. 專 業 才 能  

 

 專 業 發 展 及 持 續 進 修 機 會 的 知 識  
 專 業 組 織 的 知 識 及 專 業 發 展 的 策 略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工 作 和 護 理 科 研 的 基 本 原 則  

 
 
 
 

才 能 範 圍 4： 團 隊 精 神  

項 目  課 題  

A. 有 效 溝 通 的 概 念  

 

B. 建 立 團 隊 的 基 本 原 則  

 

C. 指 導 和 啟 導 的 基 本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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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臨 牀 實 習 要 求  
 

臨 牀 範 疇  
最 低 實 習 要 求  

(時 數 ) 

 
 
1.  

內 科 護 理  
 
普 通 內 科、皮 膚 科、傳 染 病、腫 瘤 科、善 終 護 理 、

復 康 、 門 診 部 、 兒 科 及 青 少 年 護 理  
 

750 

 
 
 
2.  

外 科 護 理  
 
普 通 外 科、麻 醉 科、手 術 室 及 復 甦 室、心 肺 外 科 、

腦 外 科 、 婦 科 、 耳 鼻 喉 科 護 理 、 眼 科 、 骨 科 及 創

傷 學 、 復 康 、 門 診 部 、 手 術 室 消 毒 物 品 供 應 部 /消
毒 物 品 供 應 部 、 兒 科 及 青 少 年 護 理  
 

750 

3. 夜 更 職 務  100 
 合 計 ： 1600 

 
 
註 1：  本 地 護 士 學 員 的 臨 牀 培 訓 ， 可 於 附 設 憲 報 公 布 供 登 記 護 士 入 讀

的 護 理 學 校 的 醫 院 或 主 要 提 供 急 症 服 務 、 延 續 或 康 復 護 理 的 醫

院 進 行 。  
 
註 2：  臨 牀 實 習 必 須 設 有 評 核 制 度 ， 以 持 續 評 核 護 士 學 生 的 知 識 、 技

巧 、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力 及 專 業 態 度 。 有 關 無 菌 技 術 及 施 用 藥 物 的

評 核 ， 必 須 提 出 實 證 加 以 支 持 。  
 
註 3：  (只 適 用 於 參 與 執 業 考 試 的 考 生 )完 成 執 業 考 試 的 筆 試 部 分 後，學

員 必 須 按 護 士 管 理 局 要 求 參 加「 第 一 部 (普 通 科 )登 記 」的 實 習 考

試 。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所 訂 的 評 核 範 疇 載 於 附 錄 2 及 附 錄 3。  
 

夜 更  

 
 首 次 夜 更 職 務 必 須 待 完 成 首 六 個 月 的 訓 練 後 方 可 開 始 。  
 兩 年 訓 練 期 內 的 夜 更 總 時 數 不 得 少 於 100 小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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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1 
按 核 心 才 能 範 疇 劃 分 的 課 題 及 相 關 內 容 概 覽  

 
才 能 範 圍  1 :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倫 理 的 護 理 工 作  

參 與 角 色  
能 力  知 識  技 巧  態 度  

1.  在 三 個 醫 療 護 理

層 面 作 為 服 務 提

供 者 ：  
 基 層  
 第 二 層  
 第 三 層  

能 夠 按 照 與 護 理 專 業 有 關 的 法 例 、 普 通 法 、

政 策 、 程 序 和 倫 理 原 則 執 行 護 理 工 作 。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履 行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指 明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  

 對 有 關 護 理 工 作 的 法 例 和 普 通 法 有

基 本 認 識 。  

 按 照 護 理 專 業 的 倫 理 準 則 行 事 。  

 依 據 核 心 價 值 、 組 織 和 部 門 政 策 、

規 例 和 指 引 提 供 服 務 。  

 向 適 當 人 員 匯 報 可 能 違 反 與 護 理 工

作 相 關 的 法 例 、 政 策 和 程 序 規 定 的

情 況 。  

 了 解 醫 護 環 境 中 個 人 ／ 羣 體 的 權

利 。  
 

A.  專 業 護 理 實 務  
 護 理 專 業  
 護 士 的 個 人 質 素  
 護 理 和 關 顧 的 概 念  
 護 理 和 關 顧 的 理 論 導 論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護 理 實 務 導

論  
 
B.  法 律 及 倫 理  

 與 登 記 護 士 實 務 有 關 的 法

律 事 宜  
 專 業 操 守 及 護 理 倫 理  
 國 際 及 本 地 的 護 士 組 織  
 安 全 工 作 原 則  
 當 代 倫 理 實 務  

 
C.  溝 通  

 溝 通 及 輔 導 、 人 際 關 係 及

團 隊 精 神 理 論 的 導 論  
 
D.  下 列 各 項 的 基 本 原 則 ：  

 人 權  
 服 務 對 象 的 權 利  
 私 隱 權  

 
 

A. 認 知 技 巧 ：  
 反 思  
 堅 定 自 信  
 自 發 學 習  

 
B. 心 理 活 動 技 巧  

 表 達 及 寫 作   
 
C.  心 理 社 會 技 巧  

 溝 通  
 人 際 關 係  

 

 尊 重 個 人 的 生

命 、 尊 嚴 及 權 利  
 

 尊 重 個 人 在 信

念、價 值 觀 及 文 化

風 俗 的 相 異 之 處  
 

 對 自 己 的 行 為 負

責，並 為 所 提 供 的

護 理 服 務 負 責  
 

 鼓 勵 支 持  
 

 持 續 ／ 終 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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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2 :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參 與 角 色  

能 力  知 識  技 巧  態 度  
2 .  
 
3 .  
 
4 .  
 
5 .  

健 康 促 進 者  
 
服 務 對 象 倡 護 者  
 
教 導 者  
 
轉 變 支 援 者  

2 .1  能 夠 通 過 與 註 冊 護 士 和 醫 護 團 隊 其 他 成

員 合 作 ， 參 與 健 康 評 估 及 護 理 的 策 劃 、

推 行 和 評 鑑 工 作 ， 提 供 以 病 人 為 本 的 優

質 護 理 服 務 。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支 援 及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的 日 常 生 活 ，

以 助 其 適 當 地 運 用 自 主 權 ， 並 照 顧

個 人 的 心 理 、 社 會 和 靈 性 需 要 。  

 透 過 搜 集 和 匯 報 關 於 個 人 或 羣 體 的

健 康 和 功 能 狀 況 的 相 關 資 料 ， 為 服

務 對 象 作 出 準 確 的 健 康 評 估 。  

 參 與 制 定 護 理 計 劃 。  

 妥 善 安 排 既 授 護 理 工 作 ， 並 分 配 優

先 次 序 。  

 識 別 並 匯 報 服 務 對 象 在 健 康 和 功 能

狀 況 的 轉 變 。  

 協 助 確 定 服 務 對 象 接 受 護 理 的 預 期

結 果 。  

 清 楚 及 有 效 地 溝 通 。  

 備 存 清 楚 準 確 的 護 理 記 錄 。  

 參 與 護 理 的 評 鑑 及 持 續 改 善 工 作 。

 

A.  生 物 學 及 綜 合 生 命 科 學 的 基

本 知 識  
 解 剖 學 及 生 理 學  
 成 長 及 發 展  
 微 生 物 學  
 藥 理 學  
 營 養 及 飲 食 學  

 
B.  行 為 及 社 會 科 學 導 論  

 心 理 學  
 社 會 學  

 
C.  健 康 及 醫 療 護 理 的 概 念  

 醫 護 制 度  
 基 層 醫 療 護 理  
 第 二 層 醫 療 護 理  
 第 三 層 醫 療 護 理  

 個 人 及 社 區 健 康  
 健 康 促 進  
 預 防 傳 染 及 非 傳 染 疾 病  

 
D.  護 理 原 則 及 實 務  

 基 本 護 理  
 急 救 及 急 症 護 理  
 協 助 照 顧 身 體 系 統 出 現 功

能 轉 變 的 服 務 對 象 ， 包

括 ：  
 健 康 評 估 及 護 理 程 序

 醫 療 及 手 術 護 理  
 幼 兒 健 康、兒 童 及 青 少

年 健 康  
預 防 疾 病 及 促 進 健 康 的 護 理  
 

A.  認 知 技 巧 ：  
 

 思 考 慎 密  
 作 出 決 定  
 解 決 問 題   
 反 思  
 自 發 學 習  

 
B.  心 理 活 動 技 巧  

 

 觀 察  
 數 據 搜 集  
 臨 牀 護 理 及 治 療

 文 件 記 錄  
 評 鑑 和 匯 報  
 轉 介  

 
C.  心 理 社 會 技 巧  

 

 溝 通  
 人 際 關 係  
 團 隊 精 神  

 
 

 關 懷 備 至  
 

 鼓 勵 支 持  
 

 協 助 建 立 能 力  
 

 尊 重 個 人 的 生

命 、 尊 嚴 及 權 利  
 

 尊 重 個 人 在 信

念、價 值 觀 及 文 化

風 俗 的 相 異 之 處  
 

 對 自 己 的 行 為 負

責，並 為 所 提 供 的

護 理 服 務 承 擔 責

任  
 

 持 續 ／ 終 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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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2 :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參 與 角 色  

能 力  知 識  技 巧  態 度  
  2.2 參 與 優 質 和 風 險 管 理 工 作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具 備 有 關 維 持 環 境 安 全 的 基 本 認

識 。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環 境 ， 以 滿 足 服 務

對 象 的 需 要 。  

 參 與 和 支 持 持 續 改 善 質 素 的 活 動 計

劃 。  

 充 分 了 解 時 刻 改 善 個 人 和 羣 體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  

 參 與 辨 識 、 預 防 和 減 低 風 險 。  

 透 過 辨 別 和 匯 報 潛 在 傷 害 ， 以 行 動

確 保 服 務 對 象 的 護 理 取 得 成 效 。  
 
 
2.3 能 夠 與 醫 護 團 隊 其 他 成 員 合 作 以 恢 復 和

促 進 健 康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參 與 個 人 、 羣 體 或 社 會 的 健 康 教 育

和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 以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預 防 疾 病、復 康 及 保 持 和 促 進 健 康。

 

E.  專 科 護 理 導 論  
 

 老 人 科 護 理  
 產 科 護 理  
 社 康 護 理  
 精 神 科 護 理  

 
F.  下 列 各 項 的 基 本 知 識  

 
 持 續 改 善 質 素  
 環 境 檢 查  
 風 險 辨 識  
 病 人 安 全  
 事 件 匯 報  

 
G.  溝 通  

 
 有 效 溝 通 的 基 本 概 念  

 
H.  醫 護 範 疇 的 資 訊 科 技 導 論  

 
 資 訊 科 技 的 基 本 知 識  
 資 訊 科 技 在 護 理 及 醫 護 範

疇 的 應 用  
 

D.  下 列 各 項 的 基 本 技 巧

 
 風 險 辨 識  
 風 險 紀 錄 冊  
 事 件 匯 報  

 
E.  資 訊 科 技 的 基 本 技 巧

 
 電 子 通 訊  
 數 據 處 理  

 

 對 改 善 質 素 抱 有

正 面 態 度  
 

 具 風 險 意 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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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3 : 個 人 才 能 及 專 業 才 能  
參 與 角 色  

能 力  知 識  技 巧  態 度  
6 .  
 
 
 
 
7 .  

專 業 護 理 合 作 伙

伴  
 
 
 
科 研 助 理  

3 .1  能 夠 保 持 個 人 在 身 體 、 精 神 及 情 緒 上 的

健 康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為 人 正 直 、 誠 實 及 自 律 。  
 工 作 熱 誠 盡 責 ， 積 極 回 應 轉 變 ， 願

意 承 擔 責 任 。  
 應 付 壓 力 ， 工 作 時 保 持 鎮 定 、 發 揮

效 能 。  
 建 立 、 保 持 和 達 致 有 效 的 人 際 溝

通 。  
 
3.2  能 夠 對 自 己 的 行 為 負 責 ， 並 為 提 供 登 記

護 士 工 作 範 疇 的 既 授 護 理 服 務 承 擔 責

任 。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克 盡 己 責 ， 以 自 律 及 可 靠 的 態 度 進

行 獲 指 派 的 工 作 。  
 辨 識 註 冊 護 士 、 登 記 護 士 和 非 受 規

管 醫 護 工 作 者 在 職 責 和 責 任 方 面 的

分 別 。  
 了 解 自 己 的 能 力 水 平 ， 並 在 護 理 工

作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識 超 出 自 己 能 力 範

圍 時 向 資 深 的 註 冊 護 士 請 教 。  
 利 用 護 理 標 準 評 核 自 己 的 表 現 。  
 掌 握 最 新 知 識 和 技 巧 以 提 高 工 作 成

效 和 效 率 。  
 

A.   個 人 才 能  
 

 個 人 、 環 境 、 壓 力 處 理 、

職 責 及 責 任 及 適 應 轉 變 的

知 識  
 

B. 專 業 才 能  

 

 專 業 發 展 及 持 續 進 修 機 會

的 知 識  
 

 專 業 組 織 的 知 識 及 專 業 發

展 的 策 略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工 作 和 護 理

科 研 的 基 本 原 則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及 健 康

促 進 方 法  
 

 溝 通  
 

 處 理 壓 力  
 

 轉 變 及 適 應  
 

 健 康 教 育 及 發 表  
 

 科 研  
 

 

 
 

 對 生 命 、 人 類 、 社

會 及 健 康 抱 有 熱

誠 正 面 的 態 度  
 

 致 力 終 身 持 續 學

習  
 

 支 持 專 業 組 織 所

舉 辦 的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支 持 護 理 科 研  
 

  3.3  能 理 解 科 研 結 果 及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護 理  
 

C.   對 科 研 結 果 有 基 本 認 識  F.  詮 釋 科 研 結 果   支 持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科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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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4 : 團 隊 精 神  

參 與 角 色  
能 力  知 識  技 巧  態 度  

8 .  團 隊 指 導 員  4.1  能 夠 與 醫 護 團 隊 全 體 成 員 融 洽 工 作 、 團

結 一 致 ， 以 達 致 有 效 的 醫 護 成 果  

 
登 記 護 士 必 須 能 夠 ：  

 
 了 解 登 記 護 士 在 醫 護 團 隊 中 擔 任 的

角 色 。  

 與 醫 護 團 隊 成 員 建 立 和 保 持 合 作 關

係 。  

 以 醫 護 團 隊 成 員 身 分 參 與 決 策 工

作 。  

 有 能 力 影 響 團 隊 成 員 以 達 致 工 作 目

標 。  
 
 

A.  有 效 溝 通 的 概 念  

 
B.  建 立 團 隊 的 基 本 原 則  
 
C.  指 導 和 啟 導 的 基 本 原 則  

 溝 通  
 

 人 際 關 係  
 

 建 立 團 隊  
 

 指 導  
 

 尊 重 個 人 在 信

念、價 值 觀 及 文 化

風 俗 的 相 異 之 處  
 

 合 作 無 間  
 

 鼓 勵 支 持  
 

 積 極 參 與  
 

 
 

 
 



 

  香港護士管理局／登記考試（第一部）程序 
 20 

附 錄 2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執 業 考 試  

第 一 部 (普 通 科 )登 記  
 

程 序 評 核 ： 考 核 的 程 序  
 

(1)在 模 擬 病 人 身 上 的 護 理 程 序  
(50%， 限 時 30 分 鐘 ) 

 
1.1 接 收 新 病 人  
 1.1.1 非 卧 牀  
 1.1.2 骨 折  
 1.1.3 呼 吸 困 難  
 1.1.4 心 臟 病  
 1.1.5 不 省 人 事  
1.2 牀 上 沐 浴  
1.3 失 禁 護 理  
1.4 嬰 兒 沐 浴  
1.5 牀 上 洗 頭  
1.6 施 給 四 至 六 種 口 服 藥 物  
1.7 插 入 人 工 餵 飼 的 鼻 胃 管  
1.8 插 放 導 管 或 更 換 保 留 性 導 尿 管  
1.9 換 症  
1.10 拆 除 縫 線 ／ 縫 夾  
1.11 縮 短 或 移 除 喉 管  
1.12 手 術 前 病 人 預 備 (穿 著 手 術 袍 、 檢 查 病 人 身 分 、 排 空 膀 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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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沒 有 病 人 的 程 序 (主 修 科 目 ) 
(50%， 限 時 30 分 鐘 ) 

 
預 備 所 需 儀 器 並 掌 握 有 關 知 識 ：  
 

2.1 無 菌 程 序  
 2.1.1 腰 椎 穿 刺  
 2.1.2 胸 抽 吸 術  
 2.1.3 腹 腔 穿 刺 術  
 2.1.4 靜 脈 切 開  
 2.1.5 導 尿 術  
 2.1.6 肝 活 組 織 檢 驗  
 2.1.7 腎 活 組 織 檢 驗  
 2.1.8 骨 髓 穿 刺 術  
 2.1.9 氣 管 造 口 術  

 
2.2 清 潔 程 序  
 2.2.1 手 術 後 的 牀 連 復 甦 用 托 盤  
 2.2.2 温 水 拭 浴  
 2.2.3 直 腸 灌 洗  
 2.2.4 陰 道 灌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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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或 沒 有 模 擬 病 人 的 程 序 (副 修 科 目 ) 
(25%， 限 時 15 分 鐘 ) 

 
3.1 口 腔 護 理  
3.2 口 ／ 鼻 抽 吸  
3.3 更 換 底 單 ／ 橫 單  
3.4 為 無 助 ／ 神 志 不 清 病 人 轉 換 體 位  
3.5 量 度 及 記 錄 體 温 、 脈 搏 、 呼 吸 及 血 壓  
3.6 餵 飼 嬰 兒  
3.7 更 換 嬰 兒 尿 布 及 探 肛 量 度 體 溫  
3.8 人 工 餵 食 (連 原 位 導 管 ) — 鼻 胃 或 胃 造 口 術  
3.9 胃 抽 吸 術 (連 原 位 導 管 ) 
3.10 濕 氣 吸 入 ： 利 用 茅 氏 壺 或 電 子 噴 霧 器  
3.11 施 給 栓 劑  
3.12 施 給 微 型 灌 腸 劑  
3.13 給 予 便 盆 或 協 助 病 人 使 用 便 盆 椅  
3.14 滴 眼 藥 ／ 滴 耳 藥 ／ 滴 鼻 藥  
3.15 肌 肉 注 射 ／ 皮 下 注 射  
3.16 冷 敷 或 熱 敷 的 使 用 、 應 用 和 護 理  
3.17 繃 紮 或 使 用 手 掛  
3.18 施 氧  
3.19 協 助 長 久 臥 牀 的 病 人 走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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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沒 有 模 擬 病 人 的 程 序 (副 修 科 目 ) 
(25%， 限 時 15 分 鐘 ) 

 
預 備 所 需 儀 器 並 掌 握 有 關 知 識 ：  
 

4.1 輸 血  
4.2 靜 脈 輸 入  
4.3 直 腸 檢 查  
4.4 盤 腔 檢 查  
4.5 眼 、 耳 、 鼻 、 喉 檢 查  
4.6 尿 液 測 試  ─  
 4.6.1 酸 鹼 值  
 4.6.2 尿 蛋 白  
 4.6.3 尿 糖  
 4.6.4 尿 酮  
4.7 施 氧  
4.8 口 腔 護 理  
4.9 灌 腸  
4.10 麻 醉 後 (全 身 麻 醉 )復 甦 托  
4.11 感 染 控 制 及 隔 離 技 巧  

例 如 穿 著 及 除 下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4.12 出 入 量 表 項 目 的 量 度 及 記 錄  
4.13 心 肺 復 甦 法 ： 體 外 心 臟 按 壓， 使 用 通 氣 管、偉 華 復 甦 器 ／ 安 寶 膠 囊 復 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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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3 

 

香 港 護 士 管 理 局 執 業 考 試  

第 一 部 (普 通 科 )登 記  
 

藥 物 參 考 列 表  
 

I .  消 化 系 統 藥 物  
 1.  制 酸 劑 ／ 消 化 性 潰 瘍 抗 劑  
  i)  Gelusil   
  i i)  Mylanta 
  i i i)  Triact  
  iv) Tagamet 
  v) Zantac 
  vi Pepcidine 
  
 2.  抗 痙 攣 藥  
  i)  Buscopan 
  
 3.  驅 風 劑  
  i)  Gasteel (或 同 等 ) 
  
 4.  催 瀉 劑  
  i)  Senokot 
  i i)  Dulcolax 
  i i i)  Liquid paraffin (或 同 等 ) 
  
 5.  抗 腹 瀉 劑  
  i)  Kaopectate 
  i i)  Lomotil   
  
 6.  杜 蟲 藥  
  i)  Combantrin 
  
 7.  鎮 吐 劑  
  i)  Stemetil  
  i i)  Avomine 
  i i i)  Max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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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心 血 管 藥 物  
 1.  心 臟 藥  
  i)  Digoxin 
  i i)  Isoprenaline 
  i i i)  Isoptin 
  
 2.  血 管 藥  

血 管 擴 張 藥  
  i)  Glyceryl Trinitrate 
  i i)  Isordil  

 
  血 管 收 縮 藥  
  i)  Adrenaline 
  i i)  Nor-adrenaline 
  i i i)  Ephedrine 
  iv) Aramine  
  
 3.  抗 高 血 壓 藥  
  i)  Methyldopa (Aldomet) 
  i i)  Inderal 
  
 4.  止 血 藥  
  i)  Vit.  K 
  i i)  Fibrinogen 
  i i i)  Protamine Sulphate 
  
 5.  抗 凝 血 劑  
  i)  Heparin 
  i i)  Warf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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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呼 吸 系 統 藥 物  
 1.  袪 痰 劑  
  i)  Exp. stim  
  i i)  Exp. Benadryl 
  
 2.  止 咳 藥  
  i)  Syr. Codeine 
  i i)  Phensedyl 
  
 3.  支 氣 管 擴 張 藥  
  i)  Aminophyline 
  i i)  Ventolin 
  i i i)  Bricanyl 
  iv) Intal 
  
 4.  黏 液 溶 解 劑  
  i)  Bisolvon 
  i i)  Flumucil 
 

IV. 神 經 系 統 藥 物  
 1.  止 痛 劑 及 退 熱 劑  
  i)  Aspirin 
  i i)  Brufen 
  i i i)  Dologesic 
  iv) Indocid 
  v) Panadol 
  
 2.  止 痛 劑  
  i)  Doloxene 
  i i)  Methadone (Physeptone) 
  i ii)  Morphine 
  iv) Pethidine  
  
 3.  鎮 靜 劑 及 安 眠 藥  
  i)  Mogadon 
  i i)  Phenobarbi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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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安 定 藥 ／ 抗 焦 慮 劑  
  i)  Ativan 
  i i)  Largactil  
  i i i)  Librium 
  iv) Valium 
   
  麻 醉 藥  
  i)  Cocaine 
  i i)  Xylocaine 
   
V. 泌 尿 系 統  
 1.  利 尿 劑  
  i)  Dichlotride (或 同 等 ) 
  i i)  Lasix 
  i ii)  Aldactone A 
   
 2.  尿 道 抗 菌 劑  
  i)  Furadantin 
  i i)  Wintomylon 
   
 3. Pyridium 
   
VI. 激 素  
 1.  腦 下 垂 體  
  i)  A.C.T.H. 
  i i)  Oxytoxin 
  i ii)  Vasopressin 
   
 2.  糖 皮 質 激 素  
  i)  Dexamethasone 
  i i)  Hydrocortisone 
  i ii)  Prednisone 
   
VII. 新 陳 代 謝  
 1.  甲 狀 腺 製 劑  
  i)  Thyrox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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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抗 甲 狀 腺 藥  
  i)  Lugol’s Iodine 
  i i)  Neomercazole 
   
 3.  胰 島 素  
   
 4.  口 服 降 血 糖 藥  
  i)  Daonil (euglucon) 
  i i)  Diabinese 
  i i i)  Tolbutamide 
   
 5.  性 激 素  
  i)  Ergometrine  
  i i)  Progesterone 
  i i i)  Provera (或 同 等 ) 
  iv) Syntocinon 
  v) Oestrogens 
   
VIII.  抗 生 素  
 1. Penicill in (Procaine Penicillin) (Benzyl Penicillin) 
 2. Ampicillin (Penbritin) 
 3. Cloxacillin (Orbenin) 
 4. Erythromycin (Erythrocin) 
 5. Gentamicin 
 6. Amikin 
 7. Chloramphenical (Kemicetine, Ghloromycetine) 
 8. Neomycin 
   
IX 抗 結 核  
 1.  Streptomycin 
 2. Isoniazid (INAH) 
 3. Phrazinamide 
 4. Ethambutal (Myambutol) 
 5. Rifamp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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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抗 黴 菌 藥  
 1. Nystatin (Mycostatin) 
 2.  Griseofulvin  

 
 其 他 化 學 藥 物  
 1. Septrin 
 2. Flagyl 
   
XI. 細 胞 毒 害 藥 物  
 1.  Endoxan 
 2. Fluror-Uracil  (5Fu) 
 3. Mehotrextate 
 4. Vincristine 
   
XII.  抗 組 織 胺 藥  
 1. Benadryl 
 2. Piriton 
   
XIII.  維 生 素  
 1. Vit.  A 
 2. Vit.  Bco, B1, B2, B6, B12 
 3. Vit.  D 
 4. Vit.  C 
 5. Vit.  K 
 6. Folic Acid 
 7. Nicotinic Acid 
 8. Multi-Vitamin 
 9. Multi-Vitamin with mineral 
   
XIV. 礦 物 質  
 1.  Iron-Ferrous Sulphate 
 2. Imferon 
 3. Calcium Gluconate 
 4. KCl 
 5. NaCl (normal saline) 
 6. Sodium Bicarbonate (NaH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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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抗 菌 劑 及 消 毒 劑  
 1.  Alcohol 
 2.  Printol 
 3. Savlon 
 4. Acriflavine 
 5. Dettol 
 6. Hibitane 
 7. Hydrogen Peroxide 
 8. Phenol 
 9. Potassium Permanganate 
   
XVI. 疫 苗  
 1.  Bacillus Calmette – Guérin (BCG) Vaccine 
 2.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MMR) Vaccine 
 3. Oral Poliomyelitis Vaccine (OPV), Inactived Polimyelitis Vaccine 

(IPV) 
 4. Diphtheria, Tetanus and Pertussis (DTP) Vaccine 
 5. Diphtheria and Tetanus (DT) Vaccine 
 6. Hepatitis B Vaccine 
 7. Anti-tetanus Toxoid (ATT) 
 8. Typhoid Vaccine 
 9. Influenza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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